
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对公司 2020 年度当期和累计对外担保情况的 

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

 

    根据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

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和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、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〔2017〕17号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

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——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（2017

年修订）》，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20 年年度报

告披露工作的通知》的要求，我们作为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根据公司管理

层提供的资料，对公司 2020 年度当期和累计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审

慎查验，现就公司 2020 年度当期和累计对外担保情况说明，并发表

意见如下： 

一、2020 年内，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发生额合计为 5.62 亿元；

2020年末，公司正在履行的担保余额合计为 6.09亿元，占公司 2020

年经审计的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（不含少数股东权益）的 27.66%。 

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司均为公司所属全资公司，其对外融资均为各

自因生产经营需要，向商业银行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，币种均为人民

币，贷款利率均以国家法定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与银行商定，

提供担保类型均为连带责任担保。 

二、2020年内发生的提供担保和2020年末正在履行的担保，均系

公司为下属全资公司融资提供的担保。 

三、2020 年内和 2020 年末，公司和子公司均不存在对下属全资

公司以外的包括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在内的他方提供担保的



情形，无逾期担保，无涉及诉讼的担保。 

四、2020 年末，公司正在提供担保的对象不存在资产负债率超

过 70%的情形。 

五、我们共同就 2020 年度公司上述对外提供担保事项发表了专

项意见，并在董事会会议审议时投票同意该等事项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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